交通基金
目的
政府復康政策的整體目標，是提供全面有效的措施，如發展交通系統，以協助殘疾人士融入社會，使他們在社交生活及成長方面達致「均等機會」及「全面參與」的目標。雖然部份的交通工具已將服務的層面照顧到殘疾人士之需要，但基於輔助器材、人手協助，甚至是班次問題，使殘疾人士必須乘搭昂貴的交通工具。
 

有見及此，康盟成立交通基金目的是津助缺乏交通選擇(主要是的士代步)及要支付高昂交通費用的殘疾人士。此外，希望透過基金能鼓勵殘疾人士參與康樂、文娛及社交活動，發展及滿足其社交心理上之需要。有需要的人士，請填妥附頁之表格，連同所需資料寄回康盟，查詢請致電2337 0826與職員聯絡。
申請資格
各類別殘疾人士（或團體）均可申請（非本會會員亦可申請，惟申請時須即時成為會員）。
資助範圍
資助的範圍主要是因殘疾人士未能使用復康巴士或其他公共交通工具，而必須乘搭的士參與活動，活動包括：
1. 參與社會事務及各類型文娛康樂等社交活動。
2. 有助殘疾人士融入社會的活動，如面試、短期學習/訓練課程或公開考試等。
3. 參與個人技能提昇的訓練活動
請留意，申請資助範圍為醫療，如物理治療、手術及覆診等將不獲接納。
申請方法
1. 申請者必須於申請前，詳細閱讀有關交通基金申請的有關資料，並明白申請的程序。 

2. 申請者可下載表格或致電2336 4496以傳真索取交通基金申請表，又或致電本會，以郵寄方式索取。 

3. 申請者必須填妥交通基金的申請表格，連同活動證明及其他資料，一併郵寄或傳真(2337 1549)至康盟。本會保留向有關申請者索取跟進資料的權利，例如：綜援、入息及存款證明等。 

4. 交通基金全年均接受申請。每月評審一次，每次截止申請日期為每月的最後1日。若申請者在截止日期前，未能提供有效的資料，本會將不會處理有關的申請，並會放入下期申請處理。 

5. 康盟收到申請者的全部資料後的 7個工作天內，將發出確認信，以茲證明。而申請者亦會於截止日期後1個月內獲函通知申請結果。 

6. 由於交通基金的資源有限，申請者對申請結果不得異議，本會擁有最後決定權，而不須向申請者作詳細的解釋結果。 

7. 申請表格上的個人資料只用於處理本會直接有關的資料查閱、統計數據、策劃復康服務及活動，會員（或團體）之個人資料將會絕對保密處理。
申請詳情可與香港復康聯盟職員聯絡。
